窗体顶端

农产品质量安全收储环节定量检测服务采购项目

成交公告

一 、项目名称：农产品质量安全收储环节定量检测服务采购项目 

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绿城农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安路688号3幢3层301室-310室

中标/成交金额：244000元

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日起至一年内
主要标的信息：

1、抽检数量

为加强我县农产品质量管理，对辖区内农产品质量收储环节风险监测筛查不少于375批次。具体实施内容如下：

对辖区内收储环节农产品风险监测375批次，掌握辖区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，其中畜禽样品15个，水产品样品360个。

2、监测项目
猪（牛、羊）肉：克伦特罗、莱克多巴胺、沙丁胺醇、特布他林、西马特罗、非诺特罗、氯丙那林、妥布特罗、喷布特罗，磺胺醋酰、磺胺甲噻二唑、磺胺噻唑、磺胺间甲氧嘧啶、磺胺吡啶、磺胺甲氧哒嗪、磺胺二甲嘧啶、磺胺苯吡唑、磺胺间二甲氧嘧啶，达氟沙星、恩诺沙星、环丙沙星、沙拉沙星、培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、洛美沙星，4种四环素类（金霉素、土霉素、四环素、多西环素），水分。牛肉加测糖皮质激素类（地塞米松、倍他米松）。

禽肉：磺胺间甲氧嘧啶、磺胺吡啶、磺胺甲氧哒嗪、磺胺苯吡唑、磺胺间二甲氧嘧啶；恩诺沙星、环丙沙星、沙拉沙星、达氟沙星、培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、洛美沙星；金刚烷胺，酰胺醇类及代谢物（氯霉素、甲砜霉素、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），抗菌增效剂（甲氧苄啶）。

禽蛋：恩诺沙星、环丙沙星、达氟沙星、沙拉沙星、培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、洛美沙星，酰胺醇类及代谢物（氯霉素、甲砜霉素、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）、金刚烷胺、多西环素、甲硝唑。

水产：氯霉素，孔雀石绿，硝基呋喃类代谢物（AOZ、SEM、AMOZ和AHD），12种磺胺类（磺胺噻唑、磺胺嘧啶、磺胺甲基嘧啶、磺胺二甲基嘧啶、磺胺甲基异噁唑、磺胺多辛、磺胺异噁唑、磺胺喹噁啉、磺胺间甲氧嘧啶、磺胺间二甲氧嘧啶、磺胺氯哒嗪和磺胺甲噻二唑），酰胺醇类（甲砜霉素、氟苯尼考、氟苯尼考胺），四环素类（四环素、土霉素、金霉素、多西环素），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、培氟沙星、洛美沙星，恩诺沙星、环丙沙星，地西泮，甲氧苄啶

注：实际检测参数，根据甲方及上级文件要求可做适当调整。

3、抽样要求               

承检机构要按照抽样规范做好抽样和样品预处理工作。畜禽产品按照《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抽样规范》（NY/T 1897）执行；水产品按《水产品抽样规范》(GB/T 30891)执行。
4、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
（一）畜禽产品
依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-2019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.1-2022）、《畜禽肉水分限量》（GB 18394-2020）、农业农村部第250号和农业部第560号等公告相关内容进行判定，详见附件1。
（二）水产品

依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-2019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.1-2022）和农业农村部第250号公告进行判定，详见附件1。
5、检测结果确认及报送
承检单位收到样品后，应及时按照标准进行检测。对农产品的监督抽查检测,供应商自收到样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，所有检测报告必须具有CMA及CATL标识。

对检测确认不合格的样品，应当在检测结果确定后24小时内将不合格样品抽样单及《检测报告》原件3份报送金湖县农业农村局。

如遇紧急抽样检测任务，需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4小时内完成抽样并在72小时内报送检测结果。承检单位在抽样任务完成后，通过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信息系统填报样品信息，并点击抽样完成；承检单位在完成检测任务后，以汇总表格形式报送本次检测总体情况。

四、评审专家名单：林正荣、李琴、李洁

五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参照苏政采协[2024]20号文件规定标准的85%为此次项目的招标代理费，即4000 元。

六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。
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

无

八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.采购人信息

单位名称：金湖县农业农村局
单位地址：金湖县

联系人：李主任

联系电话：17766448601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（如有）

单位名称：江苏建霖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金湖县市民中心三楼西二区308室

联系人：伍工
联系电话：15380630688

金湖县农业农村局

2025年12月5日
